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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entral China Securities Co., Ltd.
（2002年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河南省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中文公司名稱為「中原証券股份有限公司」，

在香港以「中州証券」名義開展業務）

（股份代號：01375）

關於計提資產減值準備的公告

本公告由中原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根據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條和13.10B條及證券及期貨
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第XIVA部之內幕消息條文（按上市規則定義）作出。

2020年4月29日，本公司召開第六屆董事會第十九次會議及第六屆監事會第
十三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計提資產減值準備的議案》（「本議案」），現將具
體情況公告如下：

一、 計提資產減值準備情況概述

根據《企業會計準則》和本公司會計政策的相關規定，為準確、客觀地反映
本公司2020年3月31日的財務狀況及2020年第一季度的經營成果，本公司
對納入合併範圍的資產進行評估，2020年第一季度在二級子公司豫新投資
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豫新投資」）層面計提資產減值準備人民幣2,864.25
萬元（「本次計提資產減值準備」）。此金額為本公司初步核算數據，未經審
計，最終以會計師事務所年度審計確認的金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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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提資產減值準備對本公司的影響

本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對發生減值的存貨計提資產減值準備人民幣2,864.25
萬元，減少2020年第一季度利潤總額人民幣2,864.25萬元（在不考慮套期保
值對本公司利潤影響的情况下）。

三、 計提資產減值準備的具體說明

二級子公司豫新投資大宗商品存貨因可變現淨值低於成本，提取存貨跌
價準備。經本公司減值測試，2020年第一季度計提存貨跌價準備人民幣
2,864.25萬元。豫新投資購入大宗商品現貨的同時，已建立相應期貨空頭
頭寸進行套期保值，以對沖庫存商品價格下跌風險。

四、 獨立董事關於本公司計提資產減值準備的意見

本公司獨立董事對本議案發表了同意的獨立意見。本公司獨立董事認為：
本公司本次計提資產減值準備符合《企業會計準則》和本公司會計政策等
相關規定，真實公允地反映了本公司合併層面截至2020年3月31日的財務
狀況及2020年第一季度的經營成果，有助於向投資者提供更加真實、可靠、
準確的會計信息，不存在損害本公司及全體股東特別是中小股東利益的
情形。

五、 審計委員會關於本公司計提資產減值準備的意見

董事會審計委員會認為：本次計提資產減值準備符合《企業會計準則》和
本公司會計政策的規定，真實公允地反映了本公司合併層面截至2020年3
月31日的財務狀況及2020年第一季度的經營成果，符合本公司的整體利益，
有助於向投資者提供更加真實、可靠、準確的會計信息，不存在損害本公
司及全體股東特別是中小股東利益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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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監事會關於本公司計提資產減值準備的意見

本公司監事會認為：本次計提資產減值準備遵照並符合《企業會計準則》
和本公司會計政策等規定，程序合法、依據充分，計提減值準備後能夠公
允地反映本公司實際資產狀況、財務狀況。

承董事會命
中原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菅明軍

中國，河南
2020年4月29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菅明軍先生及常軍勝先生；非執行董事李興佳先生、 
王立新先生、田聖春先生、張笑齊先生及陸正心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袁志偉先生、寧金成
先生、于緒剛先生及張東明女士。


